
关于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税收抵扣的说明 

 

一、关于国内捐赠相关的税收法律条款 

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》已经 2007年 11月

28日国务院第 197次常务会议通过，自 2008年 1月 1日起施行。  

第五十一条：企业所得税法第九条所称公益性捐赠，是指企业通

过公益性社会团体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，用于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》规定的公益事业的捐赠。  

第五十三条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，不超过年度利润总额

12%的部分，准予扣除。年度利润总额，是指企业依照国家统一会计

制度的规定计算的年度会计利润。  

2、国务院关于修改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》

的决定（2008年 3月 1日起施行）  

第二十四条：税法第六条第二款所说的个人将其所得对教育事业

和其他公益事业的捐赠，是指个人将其所得通过中国境内的社会团

体、国家机关向教育和其他社会公益事业以及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地

区、贫困地区的捐赠。捐赠额未超过纳税义务人申报的应纳税所得额

30%的部分，可以从其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。 

 

二、关于捐赠上海交通大学的可享有的税收抵扣 

1、关于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获得公益性单位捐赠税前

扣除资格的情况介绍：2009年 7月 18日，上海市财政局、上海市国

家税务局、上海市地方税务局及上海市民政局联合下发通知，认定包

括我校教育发展基金会在内的 45 家公益性社会团体获得捐赠税前扣

除资格。（请见附件 1-1、1-2） 

即国内企业向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，企业行为属于

公益性捐赠支出，在年度利润总额 12%以内的部分，准予在计算应纳



税所得额时扣除。如年计税所得为 4200 万元人民币，那么捐赠 500

万元后，所得税计税基准调整为 3700万元。 

2、上海交通大学美洲基金会在美国加州注册，具有美国联邦税

务局 501(c)(3)公益慈善机构免税资格，税号 76-0802983（请见附件

2-1、2-2）。 

 

 

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

二〇一一年三月三十日 

 

 

 

附件 1-1：关于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等单位公益性捐赠

税前扣除资格认定问题的通知（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） 

附件 1-2：公益性社会团体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批复（上海交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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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-1：关于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等单位公益性捐赠税前

扣除资格认定问题的通知（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） 

 

关于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等单位公益性捐赠税前

扣除资格认定问题的通知 

沪国税所[2009]89号 

 

各区县财政局、税务局、各直属分局： 

你们上报的关于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等申请公益性捐

赠税前扣除资格认定的请示收悉。为支持社会公益事业发展，根据《财

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民政部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问题的通知》

（财税〔2008〕160号）的规定，经审核确认，同意……、上海交通

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、……等 45 家单位享有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

格。接受公益性捐赠时，使用上海市财政局统一印制的《上海市公益

性捐赠票据》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市财政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市国家税务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市地方税务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市民政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ＯＯ九年七月十八日 

 



附件 1-2：公益性社会团体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批复（上海交通大学

教育发展基金会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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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：上海交通大学美洲基金会收据样本 

 

 


